
學 務 處 通 告  
【第 1週 8/30- 9/1】

9 月 1日（五） 
節次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

第五節 人身安全教育 

活動中心 4樓集合 
第六節 法治教育 

訓育組 

一、教育儲蓄戶申請至 9/8（五）16:30 放學前，申請表連結。 

二、臺北市學生五項藝術（音樂、美術、舞蹈、創意戲劇及鄉土歌謠）比賽開始報名，

詳情請見學校網站。 

三、本學期社團選社時程如下: (相關資訊亦公告於學校首頁-學生園地-社團活動) 

    (一)第一階段:採志願排序 

       9/4(一)中午 11:50 至 9/8(二)22:00 止。第一階段名單公告 9月 11 日 17:00 前。 

    (二)第二階段:採即選即上 

       9/12(二)中午 11:50 至 9/13(三)中午 12:30 止。第二階段名單公告 9月 13 日 17:00 前。 

生輔組 

★請各班班長盡速完成本學期到離校簡訊服務統計，並將費用繳至總務處出納組、簡訊回條及統計表交

至學務處生輔組統計。無論有無需求，回條統一於 9月 15 日前繳回生輔組。 

★始業式(開學典禮)屬於學校重大集會，如有需請假者，均需檢附證明方能請假，未能出示證明者視為

無故未參加重大集會，依校規處分。 

★服儀規定： 

為維護校園安全，校內學生一律穿著校服，開學前兩週為服儀勸導期，除有特殊狀況外，應穿著校服

(制服或體育服)。 

★請各班副班長務必於每日上午及下午至學務處領取班級櫃資料，並將資料轉達給全班同學知悉。 

★本學期 9月 11 日開始進行班際生活秩序競賽，請各班級務必遵守下列事項以爭取佳績： 

  午休五不(不吃飲食、不看報章雜誌、不聊天、不走動、不玩手機) 

  週會聽講及外堂課門窗管制情形均會納入評分項目。 

★校園安全宣導事項： 

1.詐騙集團常假冒公務機關、警察、檢察官或親友或是以網路交友援交等管 

  道，要求您依指示操作 ATM 匯款、購買遊戲點數、交付現金、存摺印章、 

  身分證影本等方式詐騙財物。接獲可疑來電時，請立即撥打 165 查證。 

相關防制詐騙宣導可連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防制詐騙中心網頁 QR code。 

2.校園霸凌事件可能存在於校園內外甚或網路中，若有知悉疑似霸凌事件，可尋求下列管道： 

【1】告訴師長或學務處【2】投訴學校信箱【3】於校園生活問卷中提出【4】臺北市防制校園霸凌

專線 1999#6444【5】向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線反映（1953）【6】在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區留言

版留言【7】其他管道（好同學、好朋友）。 

3.戒毒求助諮詢專線為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（諮詢專線：412-8185)或毒品危害防制中心(戒毒免費專

線電話：0800-770-885)，以協助青年學子遠離毒害。 

4.網路言論無論是否匿名，均須負法律責任，若有發文內容引發社會不安，更涉及網路恐嚇刑責，切

勿輕忽誤觸法律。 

5.杜絕復仇式色情：(男女同學交往或分手過程中，禁止以任何方式及管道散播他人之影像、照片或者

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文字或物品。) 

衛生組 

1. 請各班同學確實於中午及下午打掃時間至該班負責掃區打掃，掃區位置圖已發送至各班導師信箱。 

2. 請各班整理教室、廁所及外掃區掃具，如有不足請派人至衛生組申請登記領取。 

3. 提醒各班注意環境整潔，教室內及外掃區域勿放置積水容器，避免孳生蚊蟲以預防登革熱。 

4. 提醒各班做好資源回收分類工作，確實將瓶罐處理妥善、清洗、瀝乾後再丟置回收籃，以免孳生蚊

蟲、老鼠。 

5. 回收場開放時間為每日 16:05-16:20，為加速回收整理工作，請各班負責回收的同學先將班級回收物

整理好，請於時間內將回收籃抬至回收場，逾時不候。 

6. 本學期生活整潔競賽預計自第 3 週起實施評分，每週平均分數低於 81.5 分之班級將於放學後留校至

少 30 分鐘進行掃區加強一週。 

7. 請導師協助宣導養成學生垃圾不落地之良好生活習慣，切勿將個人垃圾、便當、飲料等隨意丟棄於校

園內。 

8. 本學期垃圾袋領取時間為每週一起一次領兩個，請同學養成時間規劃習慣，於時間內領取，逾時不補

發煩請親至導師衛生組領取。 

9. 為響應環境保護資源不浪費，請各班協助配合「垃圾減量」工作，並確實進行資源回收分類，避免不

必要的資源浪費。 

10.教學大樓教室外花圃(臺)不可丟棄垃圾與放置物品，違者依校規處理。 

11. 提醒同學養成良好衛生習慣：每日至少一次體溫量測、保持社交距離、勤洗手、戴口罩、用餐時不

交談及不共食。 

體育組 

一、體育課上課場地與運動設施，於暑假期間完成檢查安全無虞並持續維護中。   

二、本學期預訂開學後第四週開始實施游泳課程。 

三、請同學注意上游泳課時間，請準時到集合地點，由老師點名帶去內湖運動中心。如有同學遲到請至

學務處找體育組長或校安統一帶過去。 

四、體育課借還器材請同學注意:體育課下課後將器材歸還體育組，切記勿將器材帶回班上如有發現，校

規處理。 

五、上體育課時，不要隨意離開上課地點或回教室休息。如被老師發現一律登記曠課。 

六、請同學愛護學校器材，籃球或排球若受外力重力擠壓，容易變形毀損，切記不要抓籃網，以免造成

籃網毀損及手指的割傷。 

七、上體育課時，發現器材有損壞應當下馬上告知任課老師。 

 


